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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等课题 
间接费用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 

浙大发计〔2012〕16 号 

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，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改革和加强科研经费管理，财政部、科技部对国家科技

计划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和使用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调

整，将课题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。根据《财政部科技部 

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

干规定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1〕43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现就课题间接费用管理作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间接费用分配规则 

1．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统筹安排使用,在确保

学校因承担科研任务而产生的公共成本补偿支出以外，兼顾激励

教师的科研积极性。间接费用包括 A、B 两部分：A 部分为学校

公共成本补偿支出，包括管理费、水电费、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

费、课题审计费等。B 部分为课题组绩效支出。 

2．为保障课题支撑条件,落实对课题人员的激励政策，课题

组编制预算时必须足额预算课题间接费用。课题未足额预算间接

费用的，间接费用按照优先保证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原则进行

分配。 

3．绩效支出应由所在学院（系）、研究所对科研工作进行绩

效考核的基础上，结合科研人员实绩，由学校相关部门会同课题

组根据规定统筹安排使用。 

4．为鼓励教师争取国家重大科研任务，在学校现有科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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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考核机制上，间接费用中的课题组绩效支出用于课题组成员的

激励津贴。 

 

二、间接费用分配政策 

根据课题经费体量的大小，间接费用分别采取以下分配政策： 

（一）课题总经费小于等于 1500 万元的间接费用政策（表

中比例按课题总经费计）科目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%课题组绩

效支出%管理费 水电费 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（含课题审计费

等）分配政策 4.5 3 2.5 足额预算占比 

政策（一）说明： 

A 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（以下比例按课题总经费计），包

括： 

1．管理费：包括学校、学院（系）、所三级管理费，计 4.5%，

其中 80%入学校级管理费，10%入学院（系）级管理费，10%入研

究所级管理费。 

2．水电费：仍采用现行管理模式，计 3%，由学院（系）管

理并据实列支。 

3．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、课题审计费等：计 2.5%，由课

题组管理并据实列支。 

B 课题组绩效支出（以下比例按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

计）： 

间接费用总额与Ａ的差额且≤5%（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

后的 5%），由课题组管理，并经绩效考核后发放。间接费用总额

与Ａ的差额大于５%（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5%）的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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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计入Ａ3，由课题组管理并据实列支。如课题组绩效支出可分

配数超出其预算数，则按预算数执行，多余部分则计入 A3。 

（二）课题总经费大于 1500 万元的间接费用政策（表中比

例按课题总经费计）科目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%课题组绩效支

出%管理费 水电费 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（含课题审计费）分

配政策 4.5 Ｘ*3/Ｙ Ｘ*2.5/Ｙ Ｘ*Z/Y 

政策（二）说明： 

Z：课题组绩效支出足额预算占比 

X：实际间接费用占总经费比例扣除管理费比例 4.5%后的差

额比例 

Y：水电费计 3 份+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计 2.５份+课题组

绩效支出足额占比 Z 份。 

为鼓励教师承担大项目，体现对课题组的支持，间接费用在

保证管理费 4.5%的前提下，超过部分由 A2、A3 和 B 等三项内

容按比统筹分配。如课题组绩效支出可分配数超出其预算数，则

按预算数执行，多余部分则计入 A3。 

 

三、课题间接费用的其他规定 

为保证课题各承担方权益，浙江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的课

题负责人须积极争取间接费用足额到位，并与牵头承担单位书面

约定间接费用金额。本规定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

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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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关于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 
成果转化项目间接费用管理的 

规定（试行） 
浙大发计〔2012〕17 号 

为进一步加强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，规范

经费使用，根据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《关于印发<浙江省省级科

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浙财教

〔2010〕38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

就课题间接费用管理作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间接费用分配规则 

1．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，

在确保学校因承担科研任务而产生的公共成本补偿支出以外，兼

顾激励教师的科研积极性。间接费用包括 A、B 两部分：A 部分

为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：包括管理费、水电费和科研用房等资

源占用费三部分。B 部分为课题组绩效支出。 

2．为保障课题支撑条件，落实对课题人员的激励政策，要

求课题组在编制预算时必须足额预算课题间接费用，原则上省拨

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下的课题不预算设备购置费。课题未足额预

算间接费用的，间接费用按照优先保证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原

则进行分配，即先 A后 B 的顺序分配。 

3．绩效支出应由所在学院（系）、研究所对科研工作进行绩

效考核的基础上，结合科研人员实绩，由学校相关部门会同课题

组根据规定统筹安排使用。 

4．为鼓励教师争取省级科研任务，在学校现有科研业绩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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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机制上，间接费用中的课题组绩效支出用于课题组成员的激励

津贴。 

 

二、间接费用分配政策 

间接费用由 A 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和 B 课题组绩效支出

两部分组成。Ａ学校公共成本补偿支出（以下比例按课题总经费

计），包括： 

1．管理费：据《通知》规定按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足额核

定，包括学校、学院（系）、所三级管理费，其中 80%入学校级

管理费，10%入学院（系）级管理费，10%入研究所级管理费。 

2．水电费：仍采用现行管理模式，按 3%限额控制，由学院

（系）管理并据实列支。 

3．科研用房等资源占用费：计 2.5%，由课题组管理并据实

列支。Ｂ课题组绩效支出（以下比例按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

计）：间接费用总额与Ａ的差额且≤8%（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

费后的 8%），由课题组管理，并经绩效考核后发放。间接费用总

额与Ａ的差额大于 8%（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8%）的部

分则计入Ａ3，由课题组管理并据实列支。 

 

三、课题间接费用的其他规定 

为保证课题各承担方权益，浙江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的课

题负责人须积极争取间接费用足额到位，并与牵头承担单位书面

约定间接费用金额。本规定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

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 


